
附件：

GB 16410-2020《家用燃气灶具》国家标准

第 1 号修改单(征求意见稿)

本修改单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

批准，自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起实施。

1）将“5.3.8.8”中“在正常使用时，灶具的结构应使其电气绝

缘不受到在冷表面上可能凝结的水或可能渗漏的液体的影响。其防护

等级应不低于 IPX3，并按 GB/T 4208-2017 中的 14.2 的规定试验”

改为“在正常使用时，灶具的结构应使其电气绝缘不受到在冷表面上

可能凝结的水或可能渗漏的液体的影响。户外安装的灶具，其防护等

级应不低于 IPX3，并按 GB/T 4208-2017 中的 14.2 的规定试验”。

2）将“5.3.8.27 a）款”中“额定电流不超过 16 A 的灶具应采

用带插头的电源软线连接电源”改为以下内容：

a）额定电流不超过 16A 的灶具，应对其提供有下述的电源的连

接装置之一：

——装有一个插头的电源软线；

——至少与器具要求的防水等级相同的器具输入插口。

3）将“6.12，表 21，序号 1，闭阀时间”中“试验条件：使用

3-3 气”改为“试验条件：使用 1-1 气”。


